乐山市“两个普遍”工作推进领导小组文件
乐两推发[2011]7号


关于组织开展乐山市“两个

普遍”推进工作督查调研活动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“两个普遍”工作推进机构、市级相关部门、乐山高新区、峨眉山—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总、省总和市委、市政府有关大力推进“两个普遍”工作精神，不断推动我市“两个普遍”工作取得明显成效，确保实现我市“两个普遍”工作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工作目标，经市“两个普遍”工作推进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在全市组织开展“两个普遍”推进工作督查调研活动。

一、督查调研时间：7月中、下旬。

二、督查调研对象及内容：

1、督查对象：11个县（市、区）和市级相关部门，乐山高新区、峨眉山—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。

2、督查内容：今年以来，特别是市“两个普遍”工作推进会后，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推进“两个普遍”工作的进展情况、具体做法、主要举措、基本成效、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思路。

三、督查工作安排：

1、市上分别组成四个督导组到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级相关牵头部门及重点单位进行督导。

2、督导组成员：由市劳动关系“三方”（四单位）相关人员及市“两推办”工作人员组成。

四、督查方法：采取“一听、二看、三查、四访、五评”的方法。全面了解推进“两个普遍”工作情况，经市督导组综合督查情况后，对被督查的区县、部门、单位推进“两个普遍”工作情况，提出评价意见。

五、工作要求：

1.高度重视，积极认真做好迎接督查准备工作。按照督查调研安排，积极开展自查自评，查漏补缺。

2.将推进“两个普遍”工作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。

3.根据工作安排，此次督查调研活动于7月31日前完成。具体时间由各督查组联络员与各县（市、区）和相关部门、单位联系。

附件：1、乐山市推进“两个普遍”工作督查考核表

2、乐山市推进“两个普遍”工作督查调研安排表
乐山市“两个普遍”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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